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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纤维及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十一五”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规划》（环发〔2006〕20 号），为推进环境执

法和监督管理工作实现科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进一步健全环境保护法规，完善环境保护

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十一五”期间将“加大制定行业型污染物排放标准工作的力度，完

成钢铁、煤炭、火力发电、农药、有色金属、建材、制药、石化、化工、石油天然气、机械、

纺织印染等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工作，增加行业型排放标准覆盖面，逐步缩小通

用型污染物排放标准适用范围„”。 

根据《“十一五”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规划》，玻璃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分为五项标

准： 

玻璃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平板玻璃 

玻璃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电子玻璃 

玻璃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容器玻璃 

玻璃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玻璃纤维及制品 

玻璃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矿棉 

依据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印发<“十一五”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规划>的通知》（环

发[2006]20 号）中有关《玻璃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订计划，项目统一编号 386。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玻璃纤维协会共同承担。 

1.2  工作过程 

（1）收集资料 

任务下达后，标准编制组于 2009 年 10 月组建并开始了相关工作的计划安排和资料收集

调研工作。课题组首先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玻璃纤维行业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和行业环保

措施等信息资料，同时以多种形式开展调研工作。收集相关的污染数据、深入企业现场采样

分析、发放调查问卷，了解掌握玻璃纤维生产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污染治理技术、企业环

境管理现状等。 

（2）现场调研 

编制组于 2010 年 3 至 7 月对玻璃纤维生产企业进行了现场调研，调研内容包括： 

 生产工艺 

重点考察了玻璃纤维生产企业所采用的工艺路线、生产规模以及资源、能源消耗情况以

及清洁生产技术等。 

 产污情况 

重点考察了玻璃纤维生产过程中的产污环节、污染物种类、产生量、污染物排放去向等。 

 污染控制 

对调研企业现有的污染物处理工艺、效果、主要设备及投资费用、运行费用进行了调研。 

 污染监测状况 

对企业废气、废水监测项目、监测方法、主要仪器、设备及人员配备情况进行了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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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3）开题论证 

2010 年 10 月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主持召开了开题论证会。参加会议的有环境保护

部总量司、污防司、环评司、环境保护部标准所、中国建材院、北京市劳动保护科研所、中

国环科院和三家企业代表。经与会代表和专家的论证，确定了标准编制主导思想、基本原则、

技术路线、主要工作内容等，要求课题组进一步对企业产排污现状以及标准经济技术可行性

进行充分评估，对有关的行业数据进一步完善。并形成了以下意见： 

一、为加强对玻璃纤维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的控制与管理，制订《玻璃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玻璃纤维及制品》十分必要。 

二、标准主编单位对我国玻璃纤维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与控制现状、国内外相关法规

标准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标准制订构想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符合开题要求。 

三、论证委员会通过该标准的开题论证，并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1、污染物控制项目应根据调研情况进一步确定。 

2、补充玻璃纤维制品、玻璃纤维工业用球等相关术语等定义。 

为与《日用玻璃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标准保持一致，本标准名称改为《玻璃纤维

及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4）起草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本项目开题论证后，课题组按照工作计划进入了本标准的起草阶段，根据相关文件的

编制原则，分别完成了本标准技术内容框架中的各项要求。以前期调研数据为基础，确定了

本标准的污染物控制项目、指标限值等内容，结合开题论证会专家意见形成了本征求意见稿

及编制说明。 

 

2  行业概况 

2.1  我国玻璃纤维行业发展现状 

玻璃纤维工业诞生于上个世纪的 30 年代末，经过 70 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一门独立的

工业体系，目前玻璃纤维工业有数千个品种和规格，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获得 5 万多种用途，

成为现代工业材料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58 年，玻璃纤维在我国投入工业性生产，从 90 年

代末开始飞速发展，目前总产能位居世界第一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经工商管理部门注册

的连续玻璃纤维生产企业总数有 300 余家。 

池窑纱品种结构也转变为根据市场和客户需求确定玻璃纤维纱品种。同时池窑技术已

经由大漏板、纯氧燃烧、电助融、物流自动化等，向全窑低能耗、全自动技术过渡。图 1

为近 14 年我国玻璃纤维产品产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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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近十四年玻璃纤维年产量 

由上图可知，2001 年以来玻璃纤维产量的增长率基本在 20%~45%之间浮动（除 2009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长率为-3%）。2011 年开始，产量增长率降至 10%以下。这是由于近年

来行业以控制总量，大力发展深加工为导向，且取得了显著成效。 

2004 年至 2010 年间我国出口玻璃纤维及制品逐年递增，2010 至 2012 年趋于平稳。进

口量较为平稳，如图 2 所示。其中，2012 年玻璃纤维及制品进口数量为 20.37 万吨，进口商

品金额 9.12 亿美元；出口数量为 121.01 万吨，出口金额为 19.47 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 10.35

亿美元。 

 

图 2  2004~2012 年玻璃纤维及制品进出口数量走势 

池窑拉丝方面：截止到 2014 年底，国内池窑企业 21 家，池窑产能总规模达到 331 万

吨，其中三大玻璃纤维——巨石、泰山、重庆的合计产能约 210 万吨，产能集中度达到 63%。

“十二五”期间，玻璃纤维行业进行发展战略结构大调整，从以发展池窑为中心，转移到完

善提升池窑技术、重点发展玻璃纤维制品加工业。一方面大型池窑企业积极实施精细化管理，

进行工艺技术改造和产能结构调整；另一方面球窑、坩埚等中小企业积极实施转产制品深加

工业。目前全行业已经成功扭转了玻璃纤维纱产能过快增长的势头，同时产能结构明显优化，

代铂坩埚产能持续减少，2014 年玻璃纤维总产能 330 万吨左右，实际产量 308 万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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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窑拉丝产量为 285 万吨，所占比例提升至 90%以上。表 1 中列出了近年来我国玻璃纤维

工业主要经济运行情况。 

表1 “十二五”以来玻璃纤维行业主要运行指标情况 

年  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玻璃纤维总产量（万吨） 256 279 288 285 308 

同比增长率（%） 24.88 8.98 3.23 -1.0 8.1 

池窑纱产量（万吨） 217 244 252 262 285 

池窑拉丝比例（%） 84.77 87.45 87.50 91.9 92.5 

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率（%） 39.20 26.26 13.26 14.90 13.37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率（%） 143.10 9.93 18.38 16.20 14.83 

未来，大力发展玻璃纤维制品深加工已经成为我国玻璃纤维工业发展共识。其中，我

国三大池窑企业纷纷加大对制品深加工生产线的建设投入，四川玻璃纤维、陕西华特、常州

宏发、兖州创佳等企业也都在积极打造玻璃纤维制品深加工生产基地。此外高硅氧玻璃纤维、

耐碱玻璃纤维、低介电玻璃纤维、高强玻璃纤维等高性能玻璃纤维制品研发与应用也成为行

业热点。 

目前，我国大型池窑企业均以天然气为原料，能耗占整个行业的 60%左右。一些天然

气匮乏的地区采用煤及重油作为原料，分别占行业能耗的 15%和 5%左右。玻璃纤维拉丝过

程中漏板拉丝工序消耗部分电能，占行业能耗的 10%左右。 

坩埚拉丝方面：玻璃纤维工业用玻璃纤维原料球作为坩埚拉丝工艺的原料，其产能及质

量对坩埚法拉丝有重要作用。马蹄形火焰窑是国内制造玻璃纤维原料球的主要窑型。据初步

统计，“十一五”期间我国在产的玻璃纤维原料球窑企业共30座，总产能41.09万吨。“十

二五”期间，根据行业发展规划要求，加快对坩埚拉丝工艺的改造升级，球窑数量明显减少。

2014年我国球窑生产企业共25家。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北、四川等省市（主要省市球窑产能

分布如表3所示）。 

表2 “十一五”我国玻璃纤维原料球生产分布情况 

省 市 数量（座） 产能（万吨） 占全国比重（%） 平均规模（万吨/座） 

山东省 11 15.08 36.70 1.37 

河北省 6 13.05 31.76 2.18 

四川省 11 10.64 25.89 0.97 

其他地区 2 2.32 5.65 1.16 

合计 30 41.09 100.00 — 

根据玻璃纤维行业准入条件可知，我国玻璃纤维原料球产能只允许在原有基础上对较大

企业进行扩建，且单窑生产线规模应达到 20000 吨/年及以上。由上表可看出，目前我国玻

璃纤维原料球生产企业平均生产规模除河北省外均无达到准入条件要求。此外，目前以煤为

主要燃料的玻璃纤维原料球窑炉 16 座，产能合计 26.63 万吨；以天然气为燃料的玻璃纤维

原料球窑炉共 14 座，共计产能 14.46 万吨。可以看出，煤炭仍然是玻璃纤维原料球生产企

业的主要燃料。 

2.2  国外玻璃纤维行业发展现状 

2012 年，全球玻璃纤维总产量达到 530 万吨左右，其中无捻粗纱产量约为 433 万吨，

纺织纱产量约为 96.5 万吨。国外玻璃纤维成产基本集中在 OCV、PPG、JM 三大公司，这三

http://news.jc001.cn/keyId-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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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司与我国三大玻璃纤维企业产量占全球玻璃纤维总产能的 83%，未来玻璃纤维行业将

继续保持较高的集中度。近几年全球玻璃纤维年递增率保持在 5%左右。 

国外的玻璃纤维产品目前己拥有 5000 多个品种，60000 多个规格用途，遍及电子、通

讯、建筑、化工、冶金、核能、航空、航天、兵器、舰艇、车船、海洋开发及遗传工程等高

新技术领域。目前全球玻璃纤维总需求量正以年平均增长 16～20 万吨的规模，品种和规格

以年平均增长 1000～1500 种的速度迅猛发展。 

国外玻璃纤维制品，按用途划分基本上可以分为四大类：增强热固性材料用玻璃纤维

制品、增强热塑性材料用玻璃纤维制品、增强沥青用玻璃纤维制品及玻璃纤维纺织制品。从

总体上看，国外玻璃纤维增强制品约占总量的 70%～75%，玻璃纤维纺织制品占总量的

25%～30%。 

 

3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 

3.1  国家及环保主管部门相关要求 

（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的要求 

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

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十二五”期间国家对化学需氧

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四种主要污染物实施排放总量控制。 

（2）《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的要求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指出“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建材等行业落后

产能淘汰力度”，“着力削减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了”，“加大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减排力

度”。加快电力及其他行业的脱硫脱硝步伐，并要求东部地区现有燃煤锅炉安装低氮燃烧装

置。并提出“十二五”期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减排 8%、氨氮和氮氧化物减排 10%的约束

性指标。以上对玻璃纤维行业的提出了更高的环保要求。 

此外，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改革和调整的总体思路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逐步实现分行

业制定，扩大行业性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适用范围，增强污染物排放标准对行业的针对性。

基于此形势下环境管理的需要，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关于印发<“十一五”国家环境保

护标准规划>的通知》（环发[2006]20 号）中下达了有关《玻璃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订

计划。 

（3）行业发展规划及准入条件的需要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版）》中指出鼓励 5 万吨/年及以上无碱玻璃纤维池窑

拉丝技术和高性能玻璃纤维及制品技术开发与生产，限制投建中碱玻璃球生产线、铂金坩埚

球法拉丝玻璃纤维生产线，淘汰陶土坩埚玻璃纤维拉丝生产工艺与装备。 

《玻璃纤维行业准入条件（2012 年修订）》中要求新建无碱玻璃纤维池窑法粗纱拉丝生

产线（单丝直径>9 微米）单窑规模应达到 50000 吨/年及以上，新建细纱拉丝生产线（单丝

直径≤9 微米）单窑规模应达到 30000 吨/年及以上。严禁新建和改扩建中碱玻璃纤维池窑法

拉丝生产线。严禁新建和扩建无碱、中碱、玄武岩代铂坩埚拉丝生产线。新建高性能或特种

玻璃纤维生产线，其生产规模池窑法应达到 20000 吨/年及以上，代铂坩埚法应达到 20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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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及以上且产品单丝直径小于 7 微米，产品质量和规格达到我国标准相关要求。新建玻璃

纤维池窑法拉丝生产线要采用纯氧燃烧、电助熔、物流自动化、废气余热利用等先进工艺和

装备，并同步建设环保、安全生产配套设施。玻璃纤维和玻璃球生产中浸润剂废液、冷却水

须经回收处理后综合利用等要求，进一步加大了行业的环境保护要求。 

纵观今年行业颁布的规划等文件，未来我国玻璃纤维行业发展将会在现有产能的基础

上，提高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加大对玻璃纤维产品深加工的投入，增加我国玻璃纤维制品的

附加值。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将更有效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使行业发展布局趋

于合理化，促进新、改、扩建玻璃纤维企业采用更先进的污染物达标技术。 

此外，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改革和调整的总体思路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逐步实现分行

业制定，扩大行业性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适用范围，增强污染物排放标准对行业的针对性。

基于此形式下环境管理的需要，针对玻璃纤维行业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十分必要。 

3.2  行业发展带来的主要环境问题 

随着玻璃纤维及其产品产量的增加，行业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也不容忽视。目前，国内玻

璃纤维企业发展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规模较大的企业有相对完善的污染物治理设施，基本可

以达到现行标准要求。然而，一些规模较小，生产工艺较落后的企业，尤其是仍在使用产业

结构调整目录中落后设备的一些企业，对环境造成较大污染。按照行业现有污染物排放水平

（玻璃纤维及其制品制造业产排系数，见表3）估算，我国玻璃纤维行业2014年排放工业废

水2219万吨，排放工业废气13.65亿立方米，其中排放烟尘514.96吨，排放NOX8230.38吨。 

目前，尽管我国玻璃纤维行业大企业产量比重不断提高。纯氧助燃工艺的发展虽然给行

业氮氧化物的减排提供了技术支撑，但氮氧化物的达标排放仍然任重道远，需要企业及相关

科研单位积极探索，寻求更有效的去除途径。此外，与处理技术工艺先进的大企业相比，某

些小企业仍然采用直排的方式，配合料车间无配备除尘装置，无论对操作员工的健康安全还

是当地环境带来了很大威胁。小企业数量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产业结构不能进一步优化，行

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仍然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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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玻璃纤维及其制品制造业产排污系数表 

产品名称 原料名称 工艺名称 规模等级 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末端治理技术 排污系数 

玻璃纤维纱 叶蜡石+重油 池窑拉丝 所有规模 

工业废水量 吨/吨产品 7.62 物化+生物 7.06 

化学需氧量 克/吨产品 6873 物化+生物 698 

石油类 克/吨产品 44.48 物化+生物 6.92 

工业废气量（窑炉） 米3/吨产品 9907 吸收法 10695 

烟尘 千克/吨产品 4.03 吸收法 0.77 

二氧化硫 千克/吨产品 9.65 吸收法 1.93 

氮氧化物 千克/吨产品 9.77 吸收法 3.54 

氟化物 克/吨产品 797.3 吸收法 66.99 

玻璃纤维纱 叶腊石+气 

池窑拉丝

（熔煅烧

窑） 

>3万吨/年 

工业废水量 吨/吨产品 7.07 物化+生物 6.79 

化学需氧量 克/吨产品 6008 物化+生物 521.3 

石油类 克/吨产品 86.3 物化+生物 4.31 

工业废气量（窑炉） 米3/吨产品 5495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湿法除尘、过滤式除

尘 
6016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烟尘 千克/吨产品 0.44 

湿法除尘、湿法除尘

+静电除尘、过滤式

除尘 

0.09 

二氧化硫 
千克/吨产品 

 
6.31 

吸收法 0.02 

吸附法 1.25 

氮氧化物 千克/吨产品 7.27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吸收法、吸附法 2.49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氟化物 克/吨产品 797.3 吸收法、吸附法 18.36 

1-3万吨/年 

工业废水量 吨/吨产品 9.67 物化+生物 8.91 

化学需氧量 克/吨产品 7558 物化+生物 785.54 

石油类 克/吨产品 107.8 物化+生物 16.61 

工业废气量（窑炉） 米3/吨产品 6262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吸收法、吸附法 6817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烟尘 千克/吨产品 1.68 吸收法、吸附法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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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原料名称 工艺名称 规模等级 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末端治理技术 排污系数 

二氧化硫 千克/吨产品 6.56 吸收法、吸附法 0.12 

氮氧化物 千克/吨产品 8.74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吸收法、吸附法 2.99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氟化物 克/吨产品 797.3 吸收法、吸附法 25.69 

玻璃球 
铂金坩埚拉

丝 
所有规模 

工业废水量 吨/吨产品 3.54 化学混凝气浮法 3.54 

化学需氧量 克/吨产品 6607 化学混凝气浮法 1204 

石油类 克/吨产品 162.85 化学混凝气浮法 22.2 

玻璃纤维原料

球（无碱） 
石英砂+长石 所有工艺 所有规模 

工业废气量（窑炉） 米 3/吨产品 14139 直排 14139 

烟尘 千克/吨产品 0.46 直排 0.46 

二氧化硫 千克/吨产品 1.13 直排 1.13 

氮氧化物 千克/吨产品 24.69 直排 24.69 

氟化物 克/吨产品 144.4 直排 144.4 

玻璃纤维原料

球（中碱） 
石英砂+长石 所有工艺 所有规模 

工业废气量（窑炉） 米 3/吨产品 11117 直排 11117 

烟尘 千克/吨产品 0.28 直排 0.28 

二氧化硫 千克/吨产品 1.32 直排 1.32 

氮氧化物 千克/吨产品 18.17 直排 18.17 

氟化物 克/吨产品 32.6 直排 32.6 

注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以天然气为燃料采取纯氧燃烧工艺的工业废气量的产排污系数在此基础上除以 2；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以天然气为燃料采取纯氧燃烧工艺的氮氧化物的产排污系数在此基础上除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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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现行环保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尚未针对玻璃纤维工业制订专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按照环境标准管理办法的

规定，未制订行业排放标准的行业应执行综合污染物排放标准。目前玻璃纤维工业水污染物

排放管理执行的是《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执行的是《工

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9078-1996 ）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但在这些标准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表现在： 

（1）综合性排放标准过于综合，缺乏行业针对性，可操作性较差。例如，《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表 4 规定了 56 种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但玻璃纤维工业要执行哪些

项目，标准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按此标准规定的原则，玻璃纤维工业应执行“一切排污单位”

或“其他排污单位”的项目和标准，这显然不符合玻璃纤维工业的实际情况。可见，由于综

合性排放标准缺乏行业针对性，在标准实施上很难操作。 

（2）现行标准缺乏特征污染物控制项目，不利于行业污染物控制。例如：生产玻璃纤

维的炉窑主要污染物之一是氮氧化物，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并未对氮氧化物

进行严格的控制。 

（3）现行标准发布实施距今十多年，技术内容与形势不适应，控制水平落后，对行业

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都是

1996 年发布实施的。这十几年来，我国玻璃纤维工业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生产工艺技术都

有了质的飞跃，如果仍沿用老标准，不利于行业技术进步。 

（4）现行标准难以满足环境保护管理和执法工作的需要。现行标准在污染物排放标准

制订过程中，对排放控制水平的经济和技术成本、可行性分析不足，其科学性、系统性、协

调性和可操作性尚待提高。为适应依法行政要求，贯彻《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精神，有必要

专门制订污染物排放标准，规范对新建和现有污染源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 

进入21世纪是我国玻璃纤维行业发展最快的时期，随着近年玻璃纤维产能的逐年增长，

我国已成为世界玻璃纤维第一生产大国，玻璃纤维行业给环境带来的污染也是不能轻视的，

尤其是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可见，玻璃纤维及制品行业目前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不利于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促

进行业污染治理和技术进步。 

 

4  玻璃纤维行业产排污情况分析 

4.1  行业主要生产工艺 

生产玻璃纤维常用的方法有两种：球法坩埚拉丝、池窑法直接拉丝。 

（1）坩埚法 

坩埚法拉丝工艺被称为二次成型工艺，即先把玻璃配合料经高温熔化制成玻璃球，再将

玻璃球通过电二次加热至熔化，再高速拉制成一定直径的玻璃纤维原丝。 

这种生产工艺工序繁多，又由于玻璃球二次加热熔化，给生产及产品带来很多弊端，诸

如能耗高、成型工艺不稳定、产品质量不高、劳动生产率低，使生产规模和自动化水平受到

一定限制。因此，目前在国外，除少量特种玻璃纤维还沿用这种生产工艺外，大规模工业化

生产品种，已基本上淘汰了这种生产工艺。在我国采用坩埚法生产的比例正迅速下降。坩埚

法生产虽然能耗高，但也有优点：技术要求不高、投资较低、建设周期短、产品方案调整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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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等，它仍是一种适合于中小型玻璃纤维企业的生产工艺。 

玻璃球是坩埚法生产玻璃纤维的原料，其生产工艺流程主要包括配合料熔制、玻璃球成

型和玻璃球退火等。马蹄形火焰窑目前是我国制造玻璃球的主要窑型。图 3 和图 4 分别为玻

璃纤维原料球和坩埚拉丝法制造玻璃纤维的生产工艺流程。 

 

 

 

 

 

 

 

 

 

 

 

 

 

 

 

 

图3  玻璃纤维原料球生产工艺流程图 

 

 

 

 

 

 

 

 

 

 

 

 

 

 

 

 

图4  坩埚法生产工艺流程图 

（2）池窑法 

池窑法直接拉丝是将矿物原料磨细配制送入单元窑，用燃料燃烧加热熔化物料后直接拉

丝，具有产量大、质量稳、能耗低的特点。池窑法拉丝工艺又被称为一次成型工艺，主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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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下几个工序：配合料制备、玻璃熔制、纤维成型、浸润剂配制和玻璃纤维制品加工五大

工序。目前，全球95%以上的玻璃纤维均采用池窑拉丝工艺，只有一些特殊的玻璃纤维品种

仍使用坩埚法拉丝工艺。 

这种生产工艺是将各种玻璃配合料在池窑熔化部经高温熔成玻璃液，在澄清部排除气泡

成为均匀的玻璃液，再在成型通路中辅助加热，经池窑漏板，高速拉制成一定直径的玻璃纤

维原丝。一座窑炉可以通过数条成型通路，安装上百台拉丝漏板同时生产。池窑拉丝工艺流

程如图4所示。 

这种池窑拉丝工艺温度控制合理，节约能源消耗，也使生产工艺稳定，产品产量、质量

得以提高。采用这种池窑法拉丝工艺能实现大规模化工业生产，并容易实施最先进的全自动

控制技术，使劳动生产效率得以大幅度提高。因此，池窑法拉丝工艺已经成为当前国际上的

主流拉丝工艺。用这种方法生产的玻璃纤维总量约占全球总量的85%～90%。 

目前，我国池窑法生产企业有21家：山东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浙江桐乡巨石集团、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公司、珠海富华玻璃纤维公司、杭州圣戈班维特克斯玻璃纤维厂、北京圣

戈班维特克斯玻璃纤维厂、中材金晶玻璃纤维公司、河北金牛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忠信玻璃

纤维公司、昆山南亚玻璃纤维公司、昆山台嘉玻璃纤维公司、上海宏联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四川威玻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邯郸长风玻璃纤维厂、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长海玻璃纤维制品有限公司、山东玻璃纤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江西大华玻璃纤维集团公司、

山东格赛博玻璃纤维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丹阳中亚玻璃纤维公司、安徽丹凤集团。 

 

 

 

 

 

 

 

 

 

 

 

 

 

 

 

 

 

图5  池窑法生产工艺流程图 

4.2  主要污染物分析 

4.2.1  大气污染物排放 

玻璃纤维生产过程中的大气污染物主要包括粉尘和窑炉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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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会在贮存、输送、拆包、破碎、粉磨、混料过程中产生。多数企业在这些部分都有

袋式收尘装置，也有企业采用封闭式运输，粉尘污染较小。整体来说，玻璃纤维企业产生的

粉尘量不大，且影响范围不大，仅在厂区周围。 

窑炉烟气是玻璃纤维污染的主要部分，具体的污染物及其产生原因见表 4。 

表4 熔化过程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一览表 

污染物 产 生 来 源 

烟尘、粉尘及颗粒物 

原料贮存库和配料车间； 

加料过程中少部分原料被带入烟气中； 

挥发性物质高温挥发后冷凝生成的烟尘； 

燃料燃烧后生成的烟尘 

NOx 
高温导致空气中的氮与氧气反应生成大量的热 NOx； 

原料中硝酸盐热分解产生 NOx 

SO2 
燃料中含硫成分的氧化； 

原料中作为澄清剂的芒硝分解产生的硫氧化物 

氯化氢 
原料、燃料中含有的氯化物杂质； 

氯化物作澄清剂 

氟化氢 
玻璃纤维原料中的萤石（含有氟化钙）； 

原料中的含氟杂质 

重金属及其化合物 玻璃纤维原理中的微量元素 

4.2.2  废水污染物排放 

玻璃纤维企业产生的废水包括：拉丝喷雾工序生产废水、浸润剂配置过程设备清洗水、

地面冲洗水、喷雾冷却水、废气湿法治理产生的废水和生活污水。其中拉丝废水是玻璃纤维

工业废水的主要污染源。 

拉丝喷雾废水是一种有机废水，其性质与所含浸润剂种类有关。通常，浸润剂可分为三

大类：淀粉型、增强型和石蜡型。各类浸润剂的化学组成有很大差别，但主要包括：油脂类、

乳化剂和水溶性有机物。因此，拉丝废水的主要污染因子有 COD、BOD、氨氮、总磷、总

氮和石油类。 

玻璃球生产企业生产过程不使用水，因此玻璃球生产企业也不排放废水。 

4.2.3  其他废物排放 

玻璃纤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废弃物主要包括： 

1）拉丝过程中的玻璃纤维废丝。正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碎玻璃和废玻璃纤维，一部分

回收再利用，少量不能回收成为固体废弃外排。 

2）过期的报废浸润剂，主要成分是化工物质，属于危险废物，需要委托有资质的单位

处置。 

3）废耐火材料。熔窑热修更换下来的废耐火材料及熔窑冷修时拆下的废耐火砖，部分

厂家出售综合利用。 

4）一般性工业垃圾，如各类除尘设施捕集的不能回收利用的粉尘、废渣，水处理设施

产生的污泥以及废弃的包装材料等。 

 

5  玻璃纤维行业污染控制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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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大气污染物控制技术 

（1）粉尘控制技术 

粉尘主要产生于贮存、搬运、混合工序中的原料飞散，除尘装置主要是袋式除尘器，袋

式除尘器除尘效率高，一般可以达到95%-99%。粉尘也可通过封闭式运输进行控制。整体来

说，我国较好的玻璃纤维厂产生的粉尘量不大，且影响范围不大，仅在厂区周围。 

（2）烟气控制技术 

烟气中的主要污染成分包括：烟尘、SO2、NOx、氟化物、氯化氢。 

 烟尘、SO2、氟化物、氯化氢 

烟气治理方面，多数治理措施主要是针对氟化物、氯化氢、烟尘和硫化物。由于SO2、

HCl、HF都是酸性气体，都易溶于水，一般使用碱性物质来处理。主要分为干法、半干法、

湿法三类。采取的化学药剂多为石灰、石灰水溶液或其他碱性药剂，氮氧化物能与碱性试剂

发生反应，在治理过程中也有消除。玻璃纤维企业使用的几种治理方案包括： 

（1）湿法（见图6）：湿法处理是对废气中的二氧化硫用碱液进行吸收，利用有害物的

特性使其溶于水溶液中与吸收剂以离子态反应生成无毒无害的物质，净化效率高，同时去除

烟尘。例如，超强湍流湿法处理工艺。 

（2）干法（见图7）：干法脱氟脱硫设备目前国内使用较少，全国仅1家玻璃纤维企业

使用，采用碱性材料和废气充分混合吸收，发生化学反应，然后通过过滤式除尘装置将吸收

剂和废气中的粉尘除去，该工艺脱硫效果很好，除氟率大于99%，虽然设备简单，但运行费

用高，占地面积大，工艺参数要求严格，目前我国引进了一套装置，该装置对加入的石灰粉

末要求很高(纯度>90％、粒度>300目)。干法处理废气的优点在于无洗涤废水，不需要对废

水进行处理，缺点是要对吸收剂进行处理。 

（3）半干法：半干法工艺系统与干法基本相同，只是将干法喷石灰粉吸收改成喷石灰

乳液，该工艺设备系统简单、运行操作简便，脱硫除氟效果也不错。其主要的问题在于控制

上还不太好，废气温度控制要求高，反应吸收塔湿度大，接近露点，石灰乳液用量较大，利

用率较低，后端设备一方面过滤袋堵塞，另一方面设备易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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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湿法脱硫除氟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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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x控制技术 

玻璃熔窑废气中氮氧化物的产生主要来源是：（1）原料中硝酸盐分解；（2）燃料中含氮

物质的燃烧；（3）空气中氮的燃烧。氮氧化物NOx主要是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玻璃熔窑废

气中氮氧化物NOx，初始90-95%为NO，但在排放过程中，随着浓度的下降逐渐转为NO2。 

玻璃纤维生产过程产生的氮氧化物的治理措施主要为一次措施，即在产生NOx的源头上

进行严格控制，限制NOx的形成，主要的一次措施包括纯氧助燃技术和改进燃烧技术。 

纯氧助燃技术是控制NOx最为理想的成熟技术，不仅节约能源，而且能显著降低污染物

的排放，是玻璃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纯氧助燃，是指燃料燃烧时直接使用氧气（>90%）

助燃。纯氧助燃的优点在于节约能源（节能约30％左右），增加出料量（增加约25％左右），

同时能大大削减粉尘和氮氧化物的排放。根据有关文献，采用纯氧助燃技术，热氮氧化物排

放量可降低70～90％（取决于氧的纯度），最终NOx排放能达到1～2 kg/t玻璃的排放水平，

与空气助燃相比，可削减三分之二的排放量。 

目前，泰山玻璃纤维、巨石集团都已采用纯氧燃烧技术。但由于纯氧助燃投资较大，炉

窑对耐火材料的要求高，以及纯氧的来源等问题，目前主要是规模较大的玻璃纤维生产企业

采取了该项技术，但总体而言，纯氧助燃技术代表了玻璃纤维生产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 

5.2  水污染物控制技术 

玻璃纤维企业废水主要为生活废水、生产废水及废气处理工艺产生废水。目前，采用最

多的仍然是物理化学联合生物处理的工艺流程。BOD5、CODCr均为主要处理指标。另外，

由于废水呈乳化状，透明度低，外观呈乳白色。所以，废水的颜色和浊度也是被处理对象。

随着企业节水意识的提高，很多企业对废水进行深度处理后进行废水回用，减少了废水排放

量。图8为玻璃纤维行业常用废水处理工艺。 

余热锅炉 

废气 

吸收塔 袋式除尘器 引风机 排放 

图 7  干法脱硫除氟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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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6.1  标准适用范围 

《玻璃纤维及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玻璃纤维工业企业，包

括玻璃纤维、玻璃纤维原料球及玻璃纤维制品企业的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排放管理，以及

新建、改建、扩建玻璃纤维、玻璃原料球生产线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设计、竣工验收及其

建成后的污染物排放控制管理。其中，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GB/T 4754-2011），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也称玻璃钢）与玻璃纤维及制品行业不属于同类别，不适用于

本标准。 

表5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 

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门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C    制造业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6  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  

   3061 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  

   3062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 
也称玻璃钢，指用玻璃纤维增强热

固性树脂生产塑料制品的活动 

6.2  标准结构框架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前言、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污染物排放

控制要求、污染物监测要求、实施监督6个部分。 

6.3  术语和定义 

标准定义了玻璃纤维工业、玻璃纤维原料球、玻璃纤维、玻璃纤维制品、玻璃纤维熔

窑、标准状态、排气筒高度、现有企业、新建企业、直接排放、间接排放、公共污水处理系

统、企业边界、排水量、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等15个术语。 

6.4  污染物项目的选择 

污染物控制项目的选择首先要满足新形势下环境保护的需要，原则上重点考虑对人体

健康和生态环境有重要影响的有毒物质、以及国家实行总量控制的污染物和本行业的特征污

 

 

生产

污水 

打包外运 

图 8   玻璃纤维工业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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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 

本标准污染物项目的选择从普遍性、代表性和污染危害的严重性三个方面着手，同时

参考《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中的基本控制项目和排放限值，对我国玻璃纤维工业废气和废水排放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后，按照生产环节提出了应当控制的大气污染物控制项目，主要包括：颗粒物、SO2、NOx、

氯化氢、氟化物、烟气黑度；应当控制的水污染物项目包括：基准排水量、悬浮物、pH值、

CODCr、氨氮、总磷、总氮、石油类、氟化物和BOD5，如表6所示。 

表6 玻璃纤维行业污染物控制指标 

类别 控制指标 

大气污染物 颗粒物、烟气黑度、NOx、SO2、氯化氢、氟化物 

水污染物 pH、COD、BOD5、SS、总磷、总氮、石油类、氨氮、氟化物、基准排水量 

 

7  污染物排放限值的确定及制定依据 

7.1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依据 

7.1.1  新建企业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确定依据 

（1）常规污染物的确定 

玻璃纤维工业废水为一种有机废水，其废水的水质与浸润剂类型有很大关系。根据对玻

璃纤维企业废水中主要污染物的调研可知，多数玻璃纤维企业废水经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

有些企业根据地理位置特点，经处理后直接排放。我国部分玻璃纤维制造企业水污染物排放

水平见表 7。 

表7 我国部分玻璃纤维企业水污染物排放情况 

（pH 值除外）单位：mg/L 

编号 形式 pH SS CODcr BOD5 石油类 氨氮 氟化物 

1 直排 6~9 20~60 40~70 — — 0.25~1 2~6 

2 直排 7.36 — 504 259 2.15 0.69 — 

3 间排 7.3 50 120 15 — — — 

4 间排 7.1 12 214 56.4 0.35 7.35 18.0 

5 间排 7.21 57 267 — 2.41 0.676 15.2 

6 间排 7.2 84 342 97.6 2.55 2.19 — 

7 间排 6~9 14 31 — — — — 

8 间排 6~9 130 160 48 — — — 

9 间排 6~9 50 400~500 — — — — 

10 间排 6~9 32 33 12.3 — 0.253 — 

11 间排 6~9 25 80 15 — 10 — 

12 间排 6~9 60~80 150~250 30~50 3~5 1 — 

基于目前行业废水处理技术，根据玻璃纤维制造企业目前对《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达标

情况，并结合目前行业污染物处理技术，将排放限值定为：pH6~9，SS50mg/L，CODcr 

100mg/L，BOD520mg/L，石油类 3mg/L，氨氮 10mg/L，总氮 15mg/L，总磷 1mg/L，氟化物

7mg/L。以上污染物限值为企业排放口浓度。 

（2）基准排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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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规模玻璃纤维企业废水产生和排放情况有所不同。根据行业排污系数可知，玻璃纤

维及其制品制造业每吨产品废水产生量为7.62吨，排污系数为7.06吨，废水的回用率为7.3%

左右。而年产大于3万吨的企业废水产生量为7.07吨/吨产品，废水排放量为6.79吨/吨产品，

废水产生量、排放量较行业平均水平均有所降低。 

而玻璃纤维原料用球生产企业废水的产生主要来源于设备冷却水，经过自然冷却后可经

定期补水后重复利用，因此玻璃球生产企业应做到工业废水的全部循环利用，只有部分生活

污水外排。根据未来玻璃纤维行业发展规划，我国玻璃纤维企业将推进大型单元池窑拉丝生

产技术，并采用池窑熔化与通路纯氧燃烧技术等相结合的先进生产工艺，并促进企业规模化

发展，新型工艺中废水排放量逐渐降低。近年来，部分大型玻璃纤维企业生产废水可实现全

部回用，只有生活废水外排。 

通过对我国部分玻璃纤维企业调研可知，有些规模较大玻璃纤维生产企业单位产品废水

排放量在 4~7 吨之间。根据玻璃纤维行业产排污系数，本标准规定玻璃纤维拉丝生产企业单

位产品基准排放量为 5m
3
/t 产品，玻璃纤维原料球生产企业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为 1.5 m

3
/t

产品。 

7.1.2  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确定依据 

太湖蓝藻暴发等多起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使人们认识到工业的发展已经严重影响了人

类饮用水资源。为了保护三河、三湖等重点水域的水质，逐步恢复已受污染的水体，根据环

境保护部相关要求，在本标准中增加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在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或环境容量较小、生态环境脆弱，

容易发生严重环境污染问题而需要采取特别保护措施的地区，执行更为严格的水污染物特别

排放限值。特别排放限值的确定以《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中

的一级标准的A标准为本标准环境敏感地区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为达到特别排放限值，玻璃纤维生产企业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行清洁生产。执行

特别排放限值区域的日用玻璃企业，在生产规模上必须做大做强；使用清洁能源和原料；在

生产工艺方面必须应用最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降低水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产生强度；在

末端治理方面，采用先进废水治理技术，严格环境管理，提高污水回用率等措施。 

基准排水量根据玻璃纤维行业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水平而定。 

本标准规定即直接排放pH 6~9，SS 20 mg/L，CODcr 50 mg/L，BOD5 10 mg/L，石油类1 

mg/L，氨氮8 mg/L，总磷0.5 mg/L，总氮10 mg/L，氟化物5 mg/L；间接排放pH 6~9，SS 40 mg/L，

CODcr 100 mg/L，BOD520 mg/L，石油类3 mg/L，氨氮15 mg/L，总磷1mg/L，总氮20mg/L，

氟化物10 mg/L；根据间接排放限值制定原则，特别排放限值中间接排放限值定为：pH 6~9，

SS 35 mg/L，CODcr 100 mg/L，BOD5 20 mg/L，石油类2 mg/L，氨氮15 mg/L，总磷0.7 mg/L，

总氮15 mg/L，氟化物5 mg/L。  

本标准规定玻璃纤维拉丝生产企业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为5m
3
/t产品，玻璃纤维原料球

生产企业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特别排放限值）为1m
3
/t产品。 

对玻璃纤维及玻璃纤维原料球企业执行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地域范围、时间，由省

级人民政府规定。 

7.1.3  间接排放限值确定依据 

玻璃纤维及制品企业中的废水来源主要拉丝喷雾工序生产废水、浸润剂配置过程设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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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水、地面冲洗水、喷雾冷却水、废气湿法治理产生的废水和生活污水。其中拉丝废水是玻

璃纤维工业废水的主要污染源。废水污染物包括 COD、BOD、氨氮、总磷、总氮和石油类

等。 

玻璃纤维及制品工业废水以常规污染物为主，废水如去除氟化物后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

或园区污水处理厂，影响不大。 

因此，根据玻璃纤维及制品工业废水水质，考虑城镇污水处理厂基本设计要求，本标准

规定了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水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企业向其他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排放废

水时，氟化物在本标准规定的监控位置执行相应的排放限值；其他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由

企业与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商定或执行相关标准，并报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7.2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依据 

7.2.1  颗粒物限值确定依据 

配料过程的粉尘（颗粒物）主要产生位置在原料贮存塔及配料车间，主要产生于物料的

破碎、筛选、转运、混料等过程。配料车间一般采用密闭通风法进行粉尘治理，即把原料加

工处理、配合料的称量、混合以及输送设备封闭起来，各个设备用管道组成一个或几个抽风

系统，通过抽风机将含尘空气送到除尘器，然后排放。玻璃纤维生产企业常用的除尘器有布

袋除尘器、旋风除尘器，目前使用最多的为袋式除尘器。目前除尘技术非常成熟，布袋除尘

器具有很高的除尘效率（95～99％），且收集起来的原料普遍回收利用。 

袋式除尘器采用深层过滤或表面过滤的过滤机理将粉尘阻挡在滤布外部而通过洁净气

体，为维持持续稳定的处理能力和较高的净化效率，需要采取清灰机构将附着的粉尘抖落。

目前环保部门及玻璃纤维企业尚未对配料车间粉尘进行监测。因此，根据对典型企业的调研

基础数据及欧盟 BAT 指南规定的颗粒物排放限值（5～30 mg/Nm
3）要求，本标准规定配料

过程粉尘的排放限值为 40 mg/Nm
3。 

此外，玻璃池窑烟气中含大量的污染物颗粒物（烟尘）、SO2 和 HF。目前，行业颗粒物

等污染物的减排通常有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两种方式。其中，末端治理技术有湿法除尘、湿

法除尘与静电除尘相结合、过滤除尘法。通过对玻璃纤维企业调研可知，目前我国三大池窑

生产企业建有除尘设备，且颗粒物排放浓度可以达到 100 mg/Nm
3 以下，而大多数玻璃纤维

原料球生产企业并未安装除尘装置。表 9 为所调研部分玻璃纤维企业颗粒物排放现状。 

表8 我国部分玻璃纤维企业颗粒物排放水平 

企业编号 工艺 燃料及燃烧方式 排放水平（mg/Nm
3） 

1 池窑拉丝 天然气纯氧助燃 108 

2 池窑拉丝 天然气纯氧助燃 69.85 

3 池窑拉丝 天然气纯氧助燃 53 

4 池窑拉丝 天然气纯氧助燃 92.45 

5 池窑拉丝 天然气纯氧助燃 118 

6 池窑拉丝 天然气纯氧助燃 34.6 

7 池窑拉丝 天然气纯氧助燃 25 

8 池窑拉丝 天然气纯氧助燃 14 

9 池窑拉丝 天然气 160 

10 坩埚拉丝 电加热 10 

11 马蹄窑制球 发生煤气 44.58 

12 马蹄窑制球 天然气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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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编号 工艺 燃料及燃烧方式 排放水平（mg/Nm
3） 

平 均 - - 68 

注：未标明纯氧助燃的为空气助燃。 

欧盟 BAT 技术中，经过二次处理的窑炉烟气中，颗粒物的排放浓度可达到 5~50 mg/Nm
3，

如表 10 所示。 

表9 欧盟玻璃纤维颗粒物排放浓度要求 

污染物 
经一次处理 

mg/m
3 （千克/吨熔化玻璃纤维） 

经二次处理 

mg/m
3 （千克/吨熔化玻璃纤维） 

颗粒物 200-500（1.0-2.5） 5-50 （0.025-0.25） 

注：一次处理方法指经过原料改进、熔制工艺改进等来去除污染物的方法，二次处理指进一步的处理，包

括袋式除尘、静电除尘等处理技术 

玻璃纤维生产过程中颗粒物排放浓度与工艺技术有较大关系，如果采用纯氧助燃工艺，

颗粒物产生浓度会更低。结合企业实际调研可知，玻璃纤维企业熔窑烟气中颗粒物产生浓度

在 10~160 mg/Nm
3（见表 5）。目前我国较好的玻璃纤维企业采用干湿结合的方法处理池窑

烟气，颗粒物去除效率基本在 70%~75%之间，但一部分采用燃煤、重油的中小型企业除尘

效率未能达到 60%。为了进一步加强行业进行废气的末端处理，因此，本标准规定玻璃纤

维企业生产线颗粒物排放限值定为 40 mg/Nm
3。 

结合配料过程颗粒物排放水平及玻璃纤维末端处理后粉尘排放水平，本标准规定行业大

气污染物中颗粒物的排放限值为 40 mg/Nm
3。 

7.2.2  二氧化硫限值确定依据 

SO2 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作为燃料的重油，其成分中含有 1-2%的硫，因此燃烧产

物中有 SO2；二是玻璃配合料中芒硝（Na2SO4）分解形成的 SO2。 

表 11为我国部分玻璃纤维企业处理后的熔窑烟气中 SO2排放浓度，平均为 264 mg/Nm
3。 

表10 我国部分玻璃纤维企业熔炉 SO2排放水平 

企业编号 工艺 排放浓度（mg/Nm
3） 

1 池窑拉丝 20 

2 池窑拉丝 132 

3 池窑拉丝 179 

4 池窑拉丝 49 

5 池窑拉丝 321 

6 池窑拉丝 304 

7 池窑拉丝 248 

8 池窑拉丝 1020 

9 马蹄窑制球 105.56 

平 均 — 264 

表 12 为欧盟 BAT 参考文件中不同燃料 SO2 排放浓度。 

表11 欧盟玻璃纤维 SO2排放浓度要求 

燃料 
经一次处理 

mg/m
3 （千克/吨熔化玻璃） 

经二次处理 

mg/m
3
 （千克/吨熔化玻璃） 

天然气 150-1200 （0.75-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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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 
经一次处理 

mg/m
3 （千克/吨熔化玻璃） 

经二次处理 

mg/m
3
 （千克/吨熔化玻璃） 

重油 >3000（15） － 

注：一次处理方法指经过原料改进、熔制工艺改进等来去除污染物的方法，二次处理指对产生的污染物进

行处理的技术。 

根据行业排污系数可知，目前我国玻璃纤维池窑拉丝工艺不同规模和处理技术企业 SO2

产生浓度在 974~1642 mg/Nm
3。按照我国目前行业处理工艺，SO2 平均去除效率均在 90%以

上，有些较好的企业处理效率可达到 98%以上，排放浓度可控制在 20~328 mg/Nm
3 之间。

因此，本标准规定玻璃纤维企业生产线 SO2 排放限值为 150 mg/Nm
3。 

7.2.3  氮氧化物限值确定依据 

由于现行排放标准没有规定 NOx排放要求，我国大多数玻璃纤维企业对 NOx 排放管理

缺乏重视，仅少数玻璃纤维企业对 NOx排放进行日常监测，如表 13 所示。 

表12 我国部分玻璃纤维企业熔炉 NOx排放水平 

企业编号 工艺 NOX排放浓度（mg/Nm
3） 

1 池窑拉丝 318 

2 池窑拉丝 353 

平均 — 336 

表 14 为欧盟 BAT 参考文件中不同燃料 NOx排放浓度。 

表13 欧盟玻璃纤维 NOx排放浓度要求 

燃烧方式 
经一次处理 

mg/m
3 （千克/吨熔化玻璃） 

经二次处理 

mg/m
3 （千克/吨熔化玻璃） 

空气助燃 600-1600（0.5-8.0） － 

纯氧助燃 （0.3-1.9） － 

注：一次处理方法指经过原料改进、熔制工艺改进等来去除污染物的方法，二次处理指对产生的污染物进

行处理的技术。 

目前，我国玻璃纤维行业 NOx 去除主要可分为一次措施和二次措施。一次措施突出污染

源控制，即在产生 NOx 的源头上进行严格控制，限制 NOx 的形成。一次措施包括改进燃烧

技术和纯氧助燃技术等。例如：纯氧助燃，是指燃料燃烧时直接使用氧气（>90%）助燃。

纯氧助燃的优点在于节约能源（节能约 30％左右），增加出料量（增加约 25％左右），同时

能大大削减粉尘和氮氧化物的排放。根据有关文献，采用纯氧助燃技术，热氮氧化物排放量

可降低 70～90％（取决于氧的纯度），与空气助燃相比，可削减 2/3 的排放量。通过调研可

知，我国规模较大的玻璃纤维企业均具备了纯氧助燃工艺，从工艺过程减少 NOx 的排放。

二次措施是指对熔窑废气中已经产生的 NOx 进行处理，从而降低废气排放时的 NOx 浓度和

NOx 的排放量，主要的二次措施包括：3R 技术、SCR 和 SNCR 技术、湿法还原吸收法等。

采用 SCR 技术，脱硝效率可达 70～80％。 

通过行业 NOX排污系数及企业调研可知，我国玻璃纤维行业 NOx产生浓度为 986~1724 

mg/Nm
3 之间，处理后排放浓度为 318~500 mg/Nm

3。因此，本标准规定玻璃纤维企业 NOx

排放限值为 500 mg/N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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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氯化氢限值确定依据 

烟气中氯化物排放主要来源于原料、燃料中含有的氯化物杂质，例如纯碱、芒硝中都含

有微量的 NaCl 杂质。还有一些情况下人为加入了氯化物，例如使用 NaCl 作澄清剂等。 

HCl 的削减可采取合理选择原料、燃烧方式等工艺措施，也可采用烟气治理技术。实际

上，在烟气脱硫过程中，由于 HCl 属于酸性气体，可与碱发生中和反应而得到去除。目前

国内玻璃纤维企业熔炉缺乏对 HCl 的实际监测数据。国际上对 HCl 排放一般控制在 30 

mg/Nm
3，鉴于此，本标准规定玻璃纤维生产企业 HCl 排放浓度为 30 mg/Nm

3。 

7.2.5  氟化物限值确定依据 

烟气中氟化物排放浓度与原料含氟量及处理技术有很大关系。目前我国玻璃纤维行业大

多数企业采用二级碱液湿法去除氟化物。行业排污系数表明，目前我国玻璃纤维池窑拉丝企

业与玻璃球生产企业氟化物产生浓度在 80~150mg/Nm
3 之间，排放浓度在 0.23~6 mg/Nm

3（见

表 15）。国际上对氟化物排放一般控制在 5mg/Nm
3，鉴于此，本标准规定玻璃纤维生产企业

氟化物排放浓度为 5mg/Nm
3。 

表14 我国部分玻璃纤维企业烟气氟化物排放浓度 

企业编号 工艺 氟化物排放浓度（mg/Nm
3） 

1 池窑拉丝 4.85 

2 池窑拉丝 1.59 

3 池窑拉丝 2.96 

4 池窑拉丝 3.38 

5 池窑拉丝 5.44 

6 池窑拉丝 4.54 

7 池窑拉丝 4.58 

8 池窑拉丝 0.23 

9 池窑拉丝 6 

7.2.6  基准氧含量制定依据 

国内类似行业排放标准如表 15 所示。 

表15 基准含氧量（单位：%） 

窑炉种类 玻璃窑炉 

上海地标，工业炉窑，DB31/860-2014（其他工业炉窑） 9 

山东地标，工业炉窑，DB37/2375-2013（平板玻璃熔炉，纯氧燃烧除外） 8 

平板玻璃，GB 26453-2011 8 

电子玻璃，GB 29495-2013 8 

目前，国内大型玻璃纤维企业均采用纯氧燃烧技术，实测废气含氧量 15%左右。根据

日用玻璃窑炉实际运行情况，参考我国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确定基准氧含量。 

本标准规定：玻璃纤维熔炉基准含氧量为 8%；纯氧燃烧为 15%。 

7.2.7  无组织排放限值制定依据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也将作为制定无组织排放限值的重要参考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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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mg/m
3） 

标准 
GB 

16297 

GB 

29620 

GB 

29495 

GB 

25464 

GB 

26453 

GB 

31573 

GB 

31574 
GB 3095 

本标

准 

颗粒

物 
1.0 1.0 1.0 1.0 1.0 — — 

0.3（24 小时

平均） 
1.0 

 

8  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相关标准研究 

8.1  国外标准研究 

8.1.1  美国玻璃纤维排放标准 

对大气污染物排放要求：玻璃纤维制造厂新固定源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规定以重油为燃料

的玻璃纤维生产企业颗粒物的排放速率不得超过 0.325g/kg 产品，使用气态燃料的玻璃纤维

生产企业颗粒物的排放速率不得超过 0.255g/kg 产品。使用初级消减技术的企业，颗粒物排

放速率不得超过 0.5g 颗粒物/kg 产品。 

对水污染物排放要求：玻璃纤维制造点源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规定了玻璃纤维企业 COD、

BOD5、TSS、pH、苯酚的排放限值，如表 17 所示。 

表17 美国玻璃纤维标准中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污染物 日最大值（kg/t 产品） 连续 30 天日平均值不得超过（kg/t 产品） 

苯酚 0.0006 0.0003 

COD 0.33 0.165 

BOD5 0.024 0.012 

TSS 0.03 0.015 

pH 6-9 6-9 

8.1.2  欧盟玻璃纤维排放标准 

根据IPPC指令，欧盟制订了玻璃行业BAT技术参考报告。其中，玻璃纤维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限值见表18所示。 

表18 欧盟玻璃纤维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污染物 BAT 排放水平 

颗粒物 静电除尘、布袋除尘 5-30 mg/Nm3，0.14kg/t 

二氧化硫 干法/半干法 

天然气（原料不含硫）： 200 mg/Nm3，0.9 kg/t 

天然气（原料含硫）：800 mg/Nm3，3.6 kg/t 

重油：500-1200 mg/Nm3，2.25-4.5 kg/t 

氮氧化物 燃烧改进或纯氧助燃 600-1000 mg/Nm3 

氯化氢 - 30 mg/Nm3 

氟化氢 - 5-15 mg/Nm3 

8.2  本标准与现行标准及其他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比 

8.2.1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对比 

目前，我国尚未针对玻璃纤维工业制定专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玻璃纤维及制品工

业污染物排放管理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设计、竣工验收等目前依据《工业窑炉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与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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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纤维行业相似的建材类污染物排放标准还包括：《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4-2010）、《平板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6453-2011）、《电子玻璃工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9495-2013）、《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9620-2013）

等。 

此外，山东省 2013 年 5 月 24 日颁布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2375-2013），河北省2012年11月28日颁布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3/1640-2012）。 

表19及图9为本标准中所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与现行标准限值的对比。



 

 —  94  — 

表19 本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与现行标准限值对比表 （单位：mg/Nm
3） 

污染物种类 

本标准，

O2含量

8% 

GB 

9078-1996，

新建企业，

二级 

砖瓦工业， GB 

29620-2013，新

建企业 

电子玻璃，GB 

29495-2013，

新建企业，O2

含量8% 

陶瓷工业，GB 

25464-2010，新

建企业，O2含量

18% 

平板玻璃，GB 

26453-2011，新

建企业，O2含量

8% 

河北，

DB13/1640

-2012，新建

企业 

山东，DB37/2375-2013，新建企业，

O2含量9% 

煤、重油、煤制气 轻油、天然气 

颗粒物 40 200 30 50 30 50 50 50 20 

烟气黑度（林格曼，级） 1 1 — 1 1 1 1 1 1 

二氧化硫 150 850 300 400 50 400 400 300 200 

氮氧化物（以 NO2计） 500 — 200 700 180 700 400 300 200 

氯化物（以HCL计） 30 — — 30 25 30 — 60 

氟化物（以总 F 计） 5 6 3 5 3 5 6 6 

 

图 9 该标准与相关标准对比图（单位：mg/N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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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对比 

目前，我国玻璃纤维生产企业执行的是《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表

4中有关规定，表20是本标准中所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与现行的《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的对比。 

表20 本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与现行标准对比表 

污染物种类 本标准限值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一级 二级 三级 

pH 6～9 6-9 6-9 6-9 

SS 50 70 150 400 

CODcr 100 100 150 500 

BOD5 20 20 30 300 

氨氮 10 15 25 — 

总磷 1 — — — 

总氮 15 — — — 

石油类 3 5 10 20 

氟化物 7 10 10 20 

从上表看出，除总磷、总氮外，本标准制定的新建企业排放限值均严于《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中的一级标准，或与之相当。 

 

9  实施本标准的环境效益及经济技术分析 

9.1  实施本标准的环境（减排）效益 

2014 我国年玻璃纤维行业产能达到 330 万，实际产量 308 万吨。其中 85%左右为中大

型企业，都具有污染物控制设施，且 80%左右具有纯氧燃烧技术；部分玻璃纤维企业目前

污染物达标还存在一定困难。根据玻璃纤维行业产业结构调整目录，“十二五”末至“十三

五”期间，在控制行业产能、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通过对不达标小企业将进行产业优化升

级等措施，逐步实现企业的达标排放。 

9.1.1  大气污染物减排总量评估 

根据全国污染源普查可知，池窑拉丝大中型企业工业废气量为 6016 m
3
/t，中小企业排

气量为 6817 m
3
/t。若为纯氧燃烧技术，废气排放量减半。“十二五”末，预计我国玻璃纤维

行业产能达到 360 万吨，实际产量预计将达到 330 万吨，且行业规模化水平有大幅提升，玻

璃纤维生产企业均执行新建企业排放标准。按照行业基准排气量计，标准实施后 2015 年行

业废气排放量为 138.55 亿 m
3
/a。如果不实施本标准，2015 年废气排放量为 212.2 亿 m

3
/a。 

本标准与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估算结果比较，在标准实施后 2015 年大气污染物

减排评估情况如表 21 所示。 

表21 本标准实施后大气污染物减排总量评估 

项目 
污染物 排气量 

万m
3
 烟尘 SO2 NOX 

2015年不实施本标准排放量 排放量（万t/a） 0.04 0.26 0.48 212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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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污染物 排气量 

万m
3
 烟尘 SO2 NOX 

2015年 

实施本标准后 
排放浓度（mg/m3） 40 150 500 

1385530 
排放量（万t/a） 0.07 0.14 0.8 

削减情况 
减排量（万t/a） 0.03 0.01 0.34 

736507 
减排（%） 46.9 10.67 42.46 

9.1.2  水污染减排总量评估 

根据全国污染源普查可知，池窑拉丝大中型企业工业废水排放量为 6.79t/t 产品，中小

企业排水量为 8.91t/t 产品。2015 年末我国玻璃纤维行业产量将达到 330 万吨，按照标准对

基准排水量的要求 5m
3
/t 产品，2015 年玻璃纤维行业废水排放量将控制到 1650 万 t，每年减

少排放废水量 775.39 万 t。其中，COD 排放量每年可削减 0.078 万 t。 

9.2  技术经济分析 

（1）玻璃纤维生产企业达标排放需要的环境保护设施经济需求 

玻璃纤维制造企业污染物治理设施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池窑烟气和拉丝区通路废气

的处理设施，废水（预）处理，以及有中水回用能力企业的中水回用设施。根据对玻璃纤维

企业的实际调研，现以一家达标排放企业为例介绍其环保设备投资及运行费用情况。 

 废气治理 

表22 固定资产投资费用 

设备名称 数量（个） 价格（万元） 地点 

插入式除尘器 83 199.4 配合料 

除尘器 4 14 配合料 

脉冲袋收尘器 1 8.8 离线短切 

窑炉废气处理设施 5 1600 窑炉 

纯氧燃烧系统 1 12000 窑炉 

合计 - 13822.2 - 

表23 运行费用 

支出项目 用量（吨;电的单位为度） 费用（元） 单位产品费用（元/吨） 

药剂 4247.117 1720094.76 8.58 

水 15747.68 57842.02 0.29 

电 4143139.3 1353597.55 6.75 

人工 - 454204.86 2.27 

备品备件 - 444927.30 2.22 

合计 - 4030666.48 20.10 

 废水治理 

以日处理能力为 1200 吨玻璃纤维废水企业为例，表 24 为主要的固定设备、构筑物及处

理费用情况。 

表24 主要设备及构筑物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1 鼓风机 2 台 一用 

2 加药机 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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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3 污水泵 2 台 一用一备 

4 管道混合器 1 台  

5 组合填料 200 方  

6 电控 1 套  

7 阀门管道 1 批  

8 旋流混合器 1  

9 污泥泵 1 间歇使用 

10 溶气气浮 1  

11 中和池 1 座 砖混防腐 

12 厌氧池 1 座 砖混结构 

13 接触氧化池 2 座 砖混结构 

14 沉淀池 2 座 砖混结构 

15 污泥池 1 座 砖混结构 

16 清水池 1 座  

17 风机房污泥干化房 1 座 砖混结构 

经调研，大多数玻璃纤维企业每吨水处理费用为 2 元左右，以日废水处理能力为 1200

吨玻璃纤维企业为例，其经济消耗情况如表 25 所示： 

表25 企业废水处理经济分析 

种类 数量 单价 废水处理费用（元/吨） 

电费 — 443 度 0.75 元/度 0.28 

药品 

破乳剂 36kg 5 元/kg 

1.13 

PAM 24kg 8 元/kg 

PAC 180kg 2 元/kg 

碱液 96kg 6.5 元/kg 

人工 800 元/月 

总运行费用 — — — 1.41 

 

 

 


